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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 

致參與僱主及成員通知 

此文件載有重要資料，務請 閣下垂注。 閣下如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向獨立專業理財人士

徵詢意見。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的營辦人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願就本

文件所載資料承擔責任。

致各參與僱主及成員：

多謝 閣下一直以來對景順強積金策略計劃（「本計劃」）的支持。本函旨在通知 閣下有關從回報保

證基金中分期提取累算權益的若干事宜之最新資料。

背景

茲提述於 年 月 日向 閣下發出的通知（「該通知」）。誠如該通知所述，由 年 月

日起，有權享有於本計劃的強制性供款及（如適用）自願性供款權益（統稱「合資格權益」）的成員

（「合資格成員」），當年滿 歲或於年滿 歲後永久終止受僱或自僱，可選擇以整筆款項或分期

方式（「分階段提取」）獲支付其源自強制性及（如適用）自願性供款產生的合資格權益。因此，回報

保證基金曾實施若干行政措施﹕在符合指定條件下，當根據分階段提取首次提取部份（而非全部）合資

格權益時，回報保證將適用於在供款帳戶中以回報保證基金持有的合資格權益。該項行政措施（「行政

措施」）規定將合資格權益從供款帳戶轉撥至個人帳戶。

行政措施之簡化

為簡化操作程序，由即日起，行政措施將只繼續適用於年滿 歲時或之後退休或年滿 歲時或之後

宣佈提早退休（但非在其他情況下）的合資格成員。為免產生疑點，行政措施將不再適用於在年滿

歲後仍然受僱但選擇分階段提取其合資格權益的合資格成員。

因此，為澄清起見，在信安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層面（即回報保證基金的基礎基金）的「有效申索」定義，

已就上述程序簡化作出相應更改，而回報保證的「有效申索」定義亦因應作出修訂，以與之一致。「有

效申索」定義修改後，年滿 歲時或之後仍然受僱或自僱（視情況而定）的該等合資格成員，如提出

分期提取，則只有就應歸屬於 強制性供款（就僱員成員而言）或 強制性供款及自願性供款 （如

有）（就自僱人士而言）的全部或部份累算權益提出的第一次申索（但非隨後的任何申索），方會被視

為「有效申索」。



 

回報保證之計算

茲澄清，為滿足第一次分階段提取要求，就回報保證（如適用）而言的保證結餘將於回報保證基金的相

關單位被贖回時計算。

成員謹請注意，如以分期方式提取權益，成員的帳戶內的任何餘額將繼續投資於相關成分基金，故此承

受投資風險。

認購章程（包括「附錄－回報保證基金詳情」及當中載列的若干說明例子）將透過第二份補充文件（「

第二份補充文件」）作出修訂，以反映上述資料。認購章程中有關從回報保證基金作出分階段提取的所

有其他特點維持不變。為免產生疑點，本計劃的成分基金之管理費水平及投資目標與政策亦將維持不變。

閣下可於任何日子（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的一般辦公時間內隨時於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辦

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花園道三號冠君大廈 樓）免費索取本通知及經修訂認購章程的副本，以及免

費查閱信託契據（連同所有補充契據）的副本。經修訂認購章程的副本亦可於上述地址的景順投資管理

有 限 公司 辦 事處 取 得（ 成員 可 選擇 印 刷本或 格式 ） 或可 於景 順 積金 網 ：

下載。

閣下如有任何查詢，請即致電景順積金熱線 。

景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如 閣下現時投資於回報保證基金，則以部分提取方式提取合資格權益可能影響 閣下享有的保證及 

閣下可能失去保證。保證費將繼續適用於留存在回報保證基金內的投資。有關詳情，請仔細查閱認購

章程的附錄，或於作出任何有關提取前致電景順積金熱線 (852) 2842 7878與我們聯絡。 


